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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致：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

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以下简称“《增持通知》”）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控

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朱双全先生、朱顺全先生或其共同持有的曲水鼎龙泰豪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经得到公司以下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所作出的所

有陈述和说明均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

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中的所有

签字及印章均是真实的，文件的副本、复印件或传真件与原件相符。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所法律意见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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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并依法对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

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的基本信息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朱双全先生和朱

顺全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投资设立的公司。增持

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朱 双 全 先 生 ， 中 国 国 籍 ， 无 境 外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420106196410******，为公司董事长。 

朱 顺 全 先 生 ， 中 国 国 籍 ， 无 境 外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420106196807******，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20100578275473B，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任骥麟，住

所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雅江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楼 307—A97 室，营

业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7 日起至 2031 年 7 月 26 日，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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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三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朱双全先生、朱顺全先生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增持人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

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2018 年 11 月 3 日及 2018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公告了《湖北鼎龙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及《湖北鼎龙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补充公告》，截至该

公告披露之日，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共同实际控制人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 296,076,02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1%。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前述《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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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计划的公告》及《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

来增持计划的补充公告》，增持人朱双全、朱顺全或其共同持有的曲水鼎龙泰豪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计划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 6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拟不低于 1,5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已增持部分），

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已增持部分）；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

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1

日止（以下简称“增持期间”），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1 月 1 日，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 1,8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增持金额 11,085,600 元，增持均

价 5.96 元/股。 

2019 年 3 月 25 日，曲水鼎龙泰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99,500 股，增持金额 400.43 万元，增持均价 10.02 元

/股。 

截至 2019 年 5 月 1 日，增持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25.95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24%。 

（四）增持人本次增持完成后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完成上述增持行为后，曲水鼎龙泰

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259,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朱双全先生和朱顺全先生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

298,335,5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7%。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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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及《增持通知》，

相关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的，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的，可以免于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实施增持行为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296,076,0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1%，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本次

增持后，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8,335,52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1.07%，在本次增持期间累计增持 225.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增持比例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的条件。 

四、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

2018 年 11 月 12 日、2019 年 2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上发

布了《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

的公告》、《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

计划的补充公告》、《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就增持主体、增持计划、增持目的、增持资金来源、增持方式、增持期间、增

持进展及相关承诺等事项进行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进行了相关的

信息披露。 

五、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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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 

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的条件；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进

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尚需对本次增持的实施完成情况及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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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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